
说明 1-1:

关于 2024 年对下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的说明

2024 年对下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 72271 万元，其

中：

一、税收返还

2024年对下税收返还预算安排4513万元，包括：所得税基

数返还586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0万元，增值税税收

返还3873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0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

收返还0万元，其他税收返还54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2024年对下级一般性转移支付预算 66918万元，其中：

1. 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 3838万元，主要用于干部职工工

资发放。

2. 保障性转支付预算 38879 万元，主要用于民生支出及

单位正常运转

3. 其他一般转移支付 24201 万元，主要用于村干部工资

及村级运转经费。

三、专项转移支付



2024年对下级专项转移支付预算 840万元，其中：

1.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预算 320万元，主要用于各乡镇加

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2. 第一书记专项经费 200万元。

3. 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320万元。



说明 1-2：

关于 2024 年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4年安排对下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 0万元。

.....



说明 1-3：

关于 2024 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转移支付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4年对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预算 0万元。

.......



说明 2：

关于地方政府债务 2023 年执行及

2024 年预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2023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经国务院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曹县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 1181489 万元。其中，新增债务限额 152000 万元（含转

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额度 0 万元）。

二、2023 年全县地方政府债务举借情况

2023 年全县共发行政府债券 280200 万元，其中：新增债

券 152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28200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

全县政府债务余额 1175267 万元。2023 年政府债务还本付息

164215 万元。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

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

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和《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

209 号）等规定，2023 年历次发行政府债券举借政府债务的相

关信息，均已按规定向社会公开。

三、2024 年全县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4 年全县政府债务收入 167940 万元。其中，预计

发行新增政府债券收入 0 万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 167940

万元。预计全县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176780 万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到

期债务还本支出 176780 万元。按照上述安排，以 2023 年末全

县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2024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2024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4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1166427 万元，政府债务限额为 1181489 万元。此外，2024

年全县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38347 万元。

四、2024 年县本级政府债务收支计划情况

预计 2024 年全县政府债务收入 167940 万元。其中，预计

发行新增政府债券收入 0 万元，发行再融资债券收入 167940

万元。预计全县政府债务支出安排 176780 万元。其中，新增

一般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新增专项债券项目支出 0 万元；到

期债务还本支出 176780 万元。按照上述安排，以 2023 年末全

县政府债务余额为基数，加上2024年政府债务收入，减去2024

年债务还本支出后，预计 2024 年末全县政府债务余额为

1166427 万元，政府债务限额为 1181489 万元。此外，2024

年全县预算需安排债务利息支出 38347 万元。



说明 3：

2024 年曹县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4年本级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 1250 万元，比

上年减少 200 万元，较上年略有降低。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 20 万元，比上年增长 20 万元，较上年略有增长；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080 万元，比上年减少 220 万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费 42 万元，比上年减少 14 万元，主要是根据规

定，对部分符合报废条件、无法继续使用的执法执勤用车进行

集中报废更新；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38 万元，比上年减少

206 万元，较上年略有降低）；公务接待费支出 150万元，较

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注释：

1.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

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以及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

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3.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费用。



说明 4：

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2023 年，为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创新提升管理

效能，我县牢牢把握“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的政策导向，紧紧围绕“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体系建设

工作安排，扎实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着力推进预算绩效

管理提质增效，有力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公共服务

质量。

一、围绕“全方位”，深化三项管理

深化政府预算绩效管理。2023 年度我县选取磐石街道办

事处和青岗集镇政府 2 个镇街开展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

全面分析各镇街财政运行状况，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反馈镇街，

镇街对发现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

深化部门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完善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机

制，完善指标体系，引导部门单位增强主体责任，树牢绩效理

念，最大化发挥资金效益。2023 年，我县组织开展部门整体

绩效管理工作，全县共 71 个县直部门（单位），应纳入部门

整体绩效管理的部门（单位）71 个，实际纳入部门整体绩效

管理的部门（单位）71 个，部门整体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根据《关于做好 2023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工



作的通知》（曹财绩〔2023〕11 号），县财政局组织各县直

部门（单位）开展了 2023 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编报工作，

填报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为部门（单位）当年及以

后年度的工作开展明确了目标。根据《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曹

县各部门（单位）整体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曹财绩〔2023〕

13 号），县财政局组织各县直部门（单位）开展了 2022 年部

门整体绩效自评工作，填报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自评表，并编

写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深化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参考上级政策文件，研究出台《曹

县全面实施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曹财绩〔2023〕

17 号）；选择曹县城市公交免费运营补贴项目、曹县高考经

费项目、市场监管领域安全抽检资金等 3 个项目开展成本效益

分析，着力做实成本指标，加强成本管控，共计核减预算资金

548.69 万元，制定 3 项财政支出参考标准，实现财政资金节

本增效。

二、围绕“全覆盖”，完善“四本预算”管理

进一步拓展财政重点评价的广度与深度。继续开展涉及

“四本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保基金

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绩效管理；并拓展政策和项目支出

财政评价，包括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债券、政府采购、

政府购买服务、转移支付、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



2023 年度，组织全县各县直部门（单位）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绩效目标、绩效监控、绩效自评等工作，预算绩效管理

实现预算部门（单位）、政策和项目的全覆盖。在此基础上，

我县财政部门共选取 2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事前绩效评估、选

取 4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运行监控、选取 8 县直部门（单

位）184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抽查复核、选取 10 个预算项目

开展了财政重点绩效评价、2 个镇街开展了财政运行综合绩效

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书面反馈给各部门（单位），积极督促各

部门（单位）对发现问题全部进行了整改，不断完善政策、改

进管理。

三、围绕“全过程”，严把五个环节

1.严格事前绩效评估。指导部门做好新增重大政策和项目

事前绩效评估，扩大财政重点评估范围，提高政策决策和预算

安排的科学性。2023 年度我县财政部门对 2 个项目开展财政

重点事前绩效评估项目，两个项目的评估结论均为“建议调整

后予以支持”。两个项目共涉及资金 950 万元，通过事前绩效

评估压减资金 127 万元。

2.夯实绩效目标管理。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提高科学性、

规范性和完整性，发挥绩效目标的“契约”控制作用，使其真

正成为全过程绩效管理的重要依据。组织部门（单位）开展了

2023 年度项目（政策）绩效目标编报工作及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编报工作。



3.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加强绩效运行过程管理，及时发现

并反馈问题，督促限期整改，推动绩效目标如期实现。组织部

门（单位）开展了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在县直部门单位开展绩

效运行监控基础上，县财政局选择 4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

运行监控，涉及资金 4092 万元，将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部门

落实整改，共完善政策 4 个，改进管理 7 条。

4.绩效评价提质扩围。加大对部门单位绩效自评的抽查复

核力度，扩大财政重点评价范围，提升评价质量，将评价结果

与改进管理、完善政策、调整预算相结合，保障县委县政府重

大政策更好落实。组织部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在县

直部门单位开展绩效自评的基础上，县财政局选择 8 县直部门

（单位）184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抽查复核，将存在的问题及

时反馈部门落实整改，共完善政策 8 个，改进管理 13 条。选

取 9 个部门（单位）共计 10 个预算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

评价工作，涉及资金 76970.92 万元，改进管理 10 条，完善政

策 2 个，调整预算 194.25 万元。重点绩效评价结果均已书面

反馈部门，部门对发现问题进行了整改。

5.积极主动信息公开。深化绩效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

价结果向人大报告机制，扩大预算绩效信息公开范围，丰富公

开内容和形式，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023 年度，我县在曹县

人民政府官方网站预决算公开平台上按“双公开”要求公开了

预算绩效管理信息，各部门（单位）均按照要求公开绩效目标



表、绩效自评表、部门重点评价报告等内容，财政部门公开了

财政重点绩效报告。

四、强化结果应用

督促各部门严格落实绩效结果应用相关制度要求，充分运

用事前评估、目标管理、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中形成的绩效信

息，通过问题整改、完善政策、预算挂钩等方式，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五、强化绩效意识，提高管理能力

1.纳入考核。制定对镇街、县直部门（单位）的绩效考核

机制，增强绩效管理责任意识。

2.强化业务培训。组织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专题培训，帮助

部门（单位）绩效管理工作人员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

能力。



其他需要公开事项：

2024 年曹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情况

序号 资金文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金额（万

元）
主管实施单位

资金拨付文件

（曹财预字文

件）

1
鲁财农整指

2023-31 号

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和乡

村振兴任务

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
5932 曹县乡村振兴局

曹财预字

[2024]0002 号

2
菏财农整指

2023-60 号

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

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和乡村振

兴任务 乡村公

益岗

75 曹县乡村振兴局
曹财预字

[2024]0002 号

合计 6007


